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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 參加貴社辦理「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

署臺東地區矯正機關消費合作社 115 年度日常用(食)品聯合採購

案」之招標，自應遵照投標須知、補充說明及有關法令等規定投標，

決無作弊壟斷標價、借用證件或圍標等不法情事，倘有違反願受懲

處，特立此切結為憑，茲聲明如下：

一.本廠商或負責人將遵守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，即招標須知第 29
點第 5 款規定。

二.本廠商或負責人將遵守公平交易法第14條禁止聯合行為之規
定（聯合圍標）。

三.本廠商或負責人違反上述規定，願接受沒收押標金或履約保
證金，絕無異議。

四.資通安全保密約定：自應遵守本社資通安全保密協議之相關
規定，對本社業務上知悉，持有之機密資料、通行帳號、密碼、
媒體等絕對保守機密，不對外交付洩漏，如有違誤願負法律上
責任並賠償貴社之損害，契約終止後亦同。 特立此切結書為
憑。

此致
有限責任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消費合作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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